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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洪偉傑
電話：(02)7736-6346
電子信箱：weij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30067508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

例）第45條第4項辦理遺屬年金領受人資格查驗，有關全

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（以下簡稱退撫平臺）之查

驗檢核功能，業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

處）開發完竣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、第46條第2項及其施行細則第61

條、第113條規定，亡故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教職員之遺族

領有依本條例規定核給之退休金、撫卹金、優惠存款利

息，或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，依其他退

休（職、伍）、撫卹及年資結算法令或規章審（核）定，

並由政府預算或公營事業機構支給定期且持續給與之退離

給與相當給付（以下簡稱定期性給付）者，不得擇領遺屬

年金；上開定期性給付不包含於公部門參加各類社會保險

所支領之養老年金或老年年金，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

之月退休金。另遺族於支領遺屬年金期間領有上開退撫條

例第45條第4項所定定期性給付，應終止發放。又支（兼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臺北市政府 11307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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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月退休金而於107年7月1日起1年內死亡之退休教職員，

其遺族擇領遺屬年金時，依退撫條例公布施行前之原學校

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規定辦理，不適用退撫條例第45

條第4項規定。

二、次查退撫條例第66條第2項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撫給與

查驗及發放辦法規定，各發放機關應透過人事總處之退撫

平臺辦理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資格查驗。茲查人事總處業

於該平臺新增遺屬年金領受人資格查驗項目，自即日起上

線，爰各發放機關可至退撫平臺/退休撫卹查驗系統/退休

撫卹查驗結果查詢項下查詢是項新增之查驗資料，俾辦理

遺屬年金領受人是否同時支領定期性給付之查驗作業。

三、依前所述，各發放機關辦理旨揭遺屬年金領受人資格查驗

事宜，應使用退撫平臺查驗遺屬年金領受人是否有領取前

開法定定期性給付，並依退撫平臺查驗結果所載人員屬性

或原服務機關（構）學校，向該管主管機關（構）確認實

際發給情形，如遇有下列情形時，應依前開規定辦理終止

遺屬年金發給及追繳溢領給與等相關事宜：

(一)遺族先領受其他定期性給付，後再領受遺屬年金，嗣經

查驗同時領有上述2項給與：

亡故教職員之原服務學校應依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規定意

旨，確認遺族意願，遺族如欲繼續領取遺屬年金審定前已

領受之其他定期性給付，應由原服務學校檢具相關證明文

件，報請主管機關撤銷遺屬年金之審定，另由遺族改申領

遺屬一次金；遺族如仍欲領取遺屬年金，則應放棄原已領

取之其他定期性給付，並經權責機關同意，追溯至開始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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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遺屬年金時生效。又本案遺族溢領之相關給與皆應繳

回；改申領遺屬一次金者，應繳回溢領之遺屬年金；申請

放棄原領之其他定期性給付者，應依各該適用法令規定辦

理。

(二)遺族先領有遺屬年金，後再領有其他定期性給付，嗣經

查驗同時領有上述2項給與：

亡故教職員之原服務學校應依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規定意

旨，確認遺族意願，遺族如欲繼續支領後面領取之其他定

期性給付，應依退撫條例第45條第4項及其施行細則第113

條第4項規定，自領有其他定期性給付之日起終止支給遺屬

年金，並繳回溢領之遺屬年金。此時得由其餘遺族依規定

請領亡故退休教職員應領一次退休金之餘額，無餘額者，

不再發給；遺族如仍欲繼續支領遺屬年金，應追溯放棄原

已領取之其他定期性給付，並經權責機關同意，且遺族溢

領之相關給與皆應繳回；申請放棄原領之其他定期性給付

者，應依各該適用法令規定辦理。

四、各發放機關如有溢發遺屬年金情事，應依行政程序法所定5

年請求權時效及前開退撫條例等相關規定，儘速辦理追繳

事宜。

五、另考量退撫平臺之退休撫卹查驗系統於公教人員均適用

之，且銓敘部業以113年6月27日部退四字第1135718757號

函針對公務人員部分就相關事項進行說明，並於退撫平臺

提供操作手冊在案，爰針對退撫平臺操作事宜，亦請參考

該平臺最新消息之「遺屬年金領受人重複支領定期性給付

查驗操作手冊」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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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
務部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、海洋委員會、農業部、本
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公務
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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